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字〔2014〕10 号

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 总     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校外住宿管理，保障学生生命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和生活秩序，根据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校外住宿管理的通知》（赣教社政字[2008]34号）、《井冈山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学生校外住宿是指学生在校学生公寓(学生宿舍) 以外的地方居住，包括在校内租房居住。

第三条  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外住宿。有特殊情况者，需按学校规定程序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到校外住宿。未按学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经教育劝阻后仍在校外居住者，以违纪论处。
第四条  各学院是学生住宿管理的责任部门，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，辅导员、班主任是各班学生住宿管理的具体责任人。学院应加强对学生的住宿教育与管理，有针对性地对在校外住宿的学生提出安全要求，对违法违纪的学生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第二章   申请校外住宿的条件
第五条 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校外住宿。
（一）因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合集体居住需校外居住者；
（二）其它特殊情况需校外居住者。

第三章   申请校外住宿的时间及程序

第六条   每年9月办理学生校外住宿手续，非特殊情况，逾期不予办理。每次申请校外住宿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学年 。

第七条  申请程序。首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》，学生和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双方签字同意并同时签定《承诺书》，经辅导员、班主任审核并签署意见，学院审批同意签署意见后，报学生工作处审定备案。若因身体健康原因需申请校外住宿者，还需提供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公立医疗机构的证明。

第八条 各学院要严格按规定审批学生校外住宿。辅导员、班主任是审查学生校外住宿的第一关，在签署意见前，应加强对申请者本人的教育和管理，说明校外住宿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，督促并核实学生填写《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》的相关内容，对学生的申请理由、校外住宿的地址、24小时联系方式、家长签署的意见等要逐一核实，并与家长取得联系，口头核实情况，找学生谈话和审核后，方可签署意见。学院的意见由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或副书记签署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每年的9月底学院统一向学生工作处递交学生本人填写的《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》及《井冈山大学学生校外住宿情况汇总表》。
第四章   管理办法

第九条  学院对在校外住宿的学生要予以登记，建立台帐，全面掌握租住人员和租住房情况。对其中可能存在治安和安全隐患的，要及时提示学生，并向学校职能部门反映，以便学校向当地公安机关通报情况。
第十条  各学院要及时做好校外住宿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。对已按学校规定申请在校外住宿的学生，要通过入学教育、安全知识讲座、演讲会、报告会等形式，充分利用网络、宣传橱窗、板报等载体，将学生校外住房安全问题列入重要内容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，特别要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教育：一是法纪教育，即国家法律、法规、社会公德以及校纪校规教育，使其提高法纪观念，遵纪守法，自觉维护学校的良好声誉；二是安全教育，即人身、财产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第十一条  学院对校外住宿的学生要建立定期信息联系和走访制度，强化动态管理。通过学生本人的定期书面报告和组织学生干部的联系走访，及时检查，排除隐患，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，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，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并正确处理。

第十二条  各学院要加大教育管理力度，要定期不定期对学生宿舍进行检查，对于擅自校外住宿、晚归和不归的学生要针对性进行教育，对屡教不改的学生要按照《井冈山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第十五条相关规定进行处分。学校将组织人员对学生宿舍进行抽查，并在全校范围通报检查结果。
第五章   附  则

 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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